
  

【實習申請辦法及流程】 

 申請注意事項 

 一、申請資格：各校老人服務事業管理、社工、護理、醫管、健康事業管理、休閒健康管理、物 

              理治療、職能治療等相關科系之學生，依循機構實習申請辦法，申請實習。 

二、繳交表件：學校公文、學生實習計劃書 (其內容包括個人簡歷、自傳、專長、科系、興趣、 

               修習過之專業課程、曾經實習過之機構，本次實習的目標、內容與期待及聯絡方 

               式等)。以上資料備齊：以掛號信郵寄，並附上學校公文來函，寄至700012臺南 

              市中西區西和路100號。 實習業務窗口收   

 三、須經資料審核、面試合格方得報到實習。 

四、實習名額：當年度公告之，額滿為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實習申請期間【請於下列期限內由學校提出申請】及相關事宜。 

   (一)寒假實習：每年 10 月底前申請截止。 

   (二)暑期實習：每年 3 月底前申請截止。 

   (三)期中實習：每年 6 月底、10 月底前申請截止。 

   (四)學期間方案實習：每年3月底、9月底前申請截止。 

   (五)其他特殊狀況將另外審查。 

   (六)以郵戳為憑，寄送書面資料至機構進行書面審查，符合資格者由本會連繫通知收到書 

       面資料。 

   (七)本會訂於實習資料收件截止日之後，安排通知面試日期時間，若無故缺席者視同放棄 

       申請資格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

   (八)經面式錄取者，須與學校簽立實習契約書並提供學校實習期間加保證明。 

六、日照中心及養護中心之實習生： 

   實習生須於報到日前，繳交效期三個月內之體檢表一份，體檢項目包括：胸腔 X-光檢查

、血液常規、生化檢查、B 肝檢驗(B肝抗原及抗體)、尿液檢查、糞便檢查一份（a.阿米

巴痢疾、b.桿菌性痢疾、c.寄生蟲檢查）。 

七、依各部門所提供的實習生名額額滿為止，請儘早申請。 

八、若有實習申請問題，請電洽 06-3588670#1138，王榆禎行政專員。 

九、以上公告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以相關單位最新公告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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